
通知公告 您现在的位置：⽹站首页 >> 新闻动态>> 通知公告>> 正⽂内容

南阳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南阳市教育局⾳像记录事项清单》和《南阳市教育局重⼤执法决定法
制审核⽬录清单》的通知

⽂章来源：南阳市教育局 发布时间：2021年08⽉31⽇ 点击数： 925 次 字体： ⼩ ⼤

局机关各科室：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办

〔2019〕30号）精神，着力推进行政执法透明、规范、合法、公正，结合我局行政执法工作实际，制定《南阳市教育局音像记录事项清单》和《南阳市教育局重大执法

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现将两个清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南阳市教育局音像记录事项清单》

      2.《南阳市教育局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

                         　　2021年8月20日

附件1

南阳市教育局行政执法音像记录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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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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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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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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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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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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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送达

公

告送达

发

布公告的

报纸、网

站等送达

凭证

办

公场所

适

时

执法记

录仪或照相

机、录像机

相

关执法科

室

行

政执法人

员

适

时

记

录能够反

应相关事

项或场景

的全过程

适

时

确

认

试

用

9

其

他执法环

节

执

法人员认

为有必要

记录的事

项

与

管理相对

人接触

接

触场所

适

时

执法记

录仪或照相

机、录像机

相

关执法科

室

行

政执法人

员

适

时

记

录能够反

应相关事

项或场景

的全过程

适

时

场

景类

试

用

附件2

南阳市教育局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

序号 审核事项 审核依据
提交部

门
应提交的审核材料 审核重点

1
责令停止招生、吊销

办学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

法》第六十二条

承办科

室

1.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2.执法决定建议或者意

见及其情况说明；

3.行政执法决定书代拟

稿；

4.相关证据资料;

5.经听证或者评估的。

还应当提交听证笔录或者评

估报告;

6.其他需要提交的材

料。

1.行政执法机关主体是否合

法,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

格；

2.主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

是否确凿、充分;

3.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

否准确，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

当；

4.程序是否合法；

5.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

齐备；

6.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

2 撤销教师资格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师法》

第十四条；

2.《教师资格条例》（国务院令

第188号）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

十条；

3.《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

法》（199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27

号）第十八条。

承办科

室

3

拟对公民处以5000元

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处以10万元以上罚

款，或是没收违法所得10

万元以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

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

承办科

室

注: 1.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是指以南阳市教育局名义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在作出前由教育督导室(法制科)对其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审核的活动。

　　2.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的条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事项；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的；直接关系行政管理相对人或他人重大权

益的；需经听证程序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拟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执法决定进行纠正的；拟作出行政赔偿或者不予行政

赔偿决定的；拟加重、减轻或免于行政处罚的、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

[打印本⽂] [关闭窗⼝]

南阳市教育局主办 南阳市教育⽹络管理中心技术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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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南阳市范蠡路南阳市便⺠服务中心 电话：0377-63136321

总访问量：2890999⼈次


